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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赵
美缘）记者从泉州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机动车行车秩
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结合道路实际情况，
中心市区将于2026年5月7日起，启用一批
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

其中，新增电子警察和反向取证电子
警察抓拍设备的路口：1. 东海大街与东梅
路交叉路口；2. 东梅路与大兴街交叉路
口；3. 丰海路与法坊路交叉路口；4. 丰海
路与瑞泰街交叉路口；5. 丰海路与体育街
交叉路口；6.丰海路与通源街交叉路口；7.
丰海路与青莲街交叉路口；8. 江滨南路与
望江路交叉路口；9. 安吉路与金庄街交叉
路口；10. 海韵街与美仙街交叉路口。以上
路口自动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
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
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机动
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
上逆向行驶、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
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
接听手持电话等交通违法行为。

恢复反向取证电子警察抓拍设备的
路口：1. 大兴街与府东路交叉路口；2. 大
兴街与府西路交叉路口；3. 大兴街与泉南
路交叉路口；4. 大兴街与泉宁路交叉路
口；5.大兴街与东海大街交叉路口；6.大兴
街与滨海街交叉路口；7. 港湾街与府东路
交叉路口；8.港湾街与府西路交叉路口；9.
港湾街与泉南路交叉路口；10. 港湾街与
泉宁路交叉路口；11. 港湾街与东海大街
交叉路口；12. 港湾街与滨海街交叉路口。
以上路口自动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
标线指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逆向行
驶、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
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时拨打接听手
持电话等交通违法行为。

恢复抓拍违法占用公交车道的路口：1.
田安路与丰泽街交叉路口；2.刺桐路与湖心
街交叉路口；3.刺桐路与丰泽街交叉路口；
4.刺桐路与津淮街交叉路口；5.刺桐路与宝
洲街交叉路口。以上部分路口更换交通技术
监控设备，恢复自动抓拍机动车违反规定使
用专用车道交通违法行为。

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共同
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5月7日起，市区启用一批
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抓拍违法行为
规范行车秩序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林
阿敏）“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每一次酒
驾背后都藏着“心存侥幸”的念头。近日，泉
莆高速交警支队通报了近期查处的几起典
型高速酒驾案例。

4月 5日 22 时许，泉莆高速交警支队
一大队民警在沈海高速驿坂收费站入口外
广场执勤时，对一辆小车驾驶人进行呼气
式酒精检测，结果为56mg/100mL，属于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据驾驶人交代，其当日中
午与朋友聚餐时大约喝了半斤白酒，晚上
有事要出门，心存侥幸认为午间喝的酒早
已代谢，便驾车驶入高速。该驾驶人将面临
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
的处罚。

4月12日6时许，泉莆高速交警支队三
大队民警在泉州北收费站对一辆小型汽车
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有酒后驾驶的嫌
疑。民警立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
果为45mg/100mL，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标准。经查，该驾驶人前一晚聚会喝酒畅
饮，睡了一觉后觉得人已经清醒，便驾车外
出。民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该驾
驶人将面临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
暂扣6个月的处罚。

相隔不到半个小时，该大队民警又查获
了一起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驾驶
人 呼 气 式 酒 精 检 测 的 结 果 为 39mg/
100mL，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原
来，该驾驶员昨晚聚会喝酒到深夜，经过休
息数小时后，自认为人清醒，便心存侥幸驾
车出行，结果被交警查获。

交警表示，不少人都有一个误区，以为
隔餐酒/隔夜酒退了不会造成酒驾，其实不
然，“人醒”不等于“酒醒”。酒精在人体内代
谢速度取决于个体差异及酒精摄入量，每个
人的体质不同，酒精的代谢速率是不同的。
交警提醒，大量饮酒后请注意保持充足的休
息，最好隔24小时后再驾车。

泉莆高速交警通报多起
酒驾案例并提醒——

“人醒”不等于“酒醒”
隔餐隔夜都会酒驾

“一站式”警务服务 安商护企更有力
“多亏了你们帮忙打通沟通渠道，

公司账户解冻了，生意终于能正常运转
了！”不久前，在晋江市安商护企警务服
务中心，某服装企业负责人吴某握着民
警的手连声道谢。这是该中心成立以
来，高效化解涉企难题的一个缩影。

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晋江拥
有 35 万家注册市场主体，民营经济活
跃，企业群众对高质量警务执法服务的
需求日益增长。去年8月3日，晋江市安
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正式运行，集接报
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功能于一
体，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法治动能。截至今年4月15日，该中
心共办理业务7100余件。

□融媒体记者 张晓明 丁荣汉
通讯员 陈耀宗 庄凌龙 文/图

过去企业、群众办理警务相关业务
时，常面临奔走多个部门、办事流程不清
晰、等待时间长等问题，既耗费人力物力，
也影响经营效率，降低了企业、群众办事
体验与满意度。

晋江市安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高效
解困的案例，远不止吴某这一桩。此前，一
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因收到涉诈资金，多个
账户被冻结。中心民警了解后，立即指导
企业整理交易合同、物流记录等证明材
料，审核无误后迅速协调银行解除非涉案
风险账户管控，解了企业燃眉之急。“过去
办这类事得跑多个部门，现在在这里一次
就能搞定。”该企业负责人说。

该中心通过物理空间整合与服务优
化双管齐下，打造高效便捷的办事环境：
一是设立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和警务协
作窗口，贯彻“首接责任”“三个当场”制
度，推行“民警吹哨、警种报到”快速响应
机制，做到“报案—咨询—防护”全链条服
务，实现涉企报案“只跑一地”；二是围绕
高频办事需求，编印《涉企执法一本通》
《业务指南》《工作指引》等标准化手册，强
化政策公开和业务指引，同步配备智能叫
号系统、自助填报一体机等设备，全面提
升执法服务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据统计，自2025年8月3日中心运行
以来，企业、群众办事效率显著提升，案件
定性准确率大幅提高。截至2026年 4月
15日，中心共办理业务7100项，真正实现
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破“办事繁”困局：

从“多地跑”到“一地办”

过去办理涉企违法犯罪及跨区域
案件时，存在部门协作壁垒高、异地警
务协作流程不规范、易出现趋利性执法
等问题，且企业、群众涉诈银行卡解冻
和手机卡解封效率低，难以有效维护企
业、群众合法权益。

作为晋江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举

措，该中心秉持“有人办、依法办、专业
办、高效办”的服务宗旨，全方位提供

“企业服务”“银行卡解冻”“手机卡解
封”“涉诈重点人员工作”四大类十小项
服务，创新提供申诉解冻全流程守护、
提供银行账户合法经营指引、畅通涉诈
管控申诉渠道等三项服务机制。打造警

务协作专窗，创新警务协作工作机制，
全面对接法院、纪委监察等部门的协作
工作，完善律师接待程序，构建跨部门、
跨层级、跨区域警务协作格局。

中心运行以来，跨部门警务协作效
率大幅提升，警务协作请求响应率达
100%，审批时限缩短60%。

破“协作难”瓶颈： 从“单打独斗”到“全域协同”

传统警务服务咨询渠道有限，线
下排队耗时费力，企业、群众遇到紧
急咨询或业务办理需求时，常面临

“找不对部门、等不及办”的困境。晋
江公安创新推出“AI警察”，设计专属
安商护企应用场景、业务机制及专题
知识库，实现服务的智能精准。市民
林女士与机器人“小安”互动后便获
取了精准的办事指引。

据悉，中心以“智慧化”升级服
务，打破时空限制：依托中心业务管

理系统，构建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
步联动机制；自主研发警务咨询数字
人，开启“晋心服务”模式，内置标准
化业务表单，打造“扫码—填报—提
交”一键式申请流程；将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融入服务窗口，构建覆盖全域
的业务知识库，打造“24 小时不打
烊”的智慧窗口。

中心运行以来，50%以上的常规咨
询由数字人即时解答，企业、群众只需
轻点屏幕，便可获取精准、规范的办事

指引，咨询等待时间趋近于零，沟通效
率实现了质的飞跃。

“这个中心解决了企业的后顾之
忧，让我们能更安心、更专心地投身创
新创业。”全国人大代表、盼盼食品集团
总裁蔡金钗认为，这种“前端服务”模式
有效预防和化解了企业发展中的潜在
风险，是实实在在的惠企之举。晋江市
安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的建成与运行，
正是我市公安部门践行“法治是最好的
营商环境”的生动写照。

破“沟通堵”障碍： 从“线下等”到“线上通”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杜婉琼 通讯员
林密嘉）近日，一场惊心动魄的“资金保卫
战”在鲤城上演。鲤城反诈中心通过高效
的“警银联动”机制，与海滨派出所民警通
力协作，经过耐心劝阻与剖析，唤醒一名
深陷高额返利投资骗局的受害人，及时避
免了其10万元的经济损失。

当日16时许，鲤城反诈中心接到中国
农业银行凯伟支行工作人员的一条紧急
线索：55岁的贵州籍女子谢某正在柜台要
求提前支取一笔未到期的10万元定期存
款，并声称用途是小孩生病治疗。这一反
常举动立即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警觉。

接到线索后，反诈中心民警敏锐地意
识到这可能是一起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立即启动联动劝阻机制，指令辖区
海滨派出所民警火速上门进行预警劝阻。
民警找到谢某后，经过细致沟通和核查，
真相浮出水面。原来，所谓的“孩子治病”
只是谢某为取款编造的借口，其真实目的
是准备将这10万元全部投入某个声称“每
日可获得10%高额返利”的理财APP中。

面对谢某起初的固执与对“高回报”
的深信不疑，现场民警没有简单说教，而是
结合大量真实案例，从诈骗团伙的运作模
式、资金盘的崩盘规律、高额返利的数学陷
阱等角度，进行了一小时深入浅出的剖析
和讲解。民警耐心地为其算了一笔“经济
账”和“风险账”，逐步揭穿了该投资骗局。

在民警有理有据、苦口婆心的劝导
下，谢某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险些掉入
一个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并放弃了转账
投资的念头。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任何承诺“保本
高息”“稳赚不赔”的理财项目都是诈骗。
面对超高回报的投资诱惑，务必保持清醒
头脑，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切勿轻信
非正规渠道的理财信息。

女子陷投资骗局
警银联动保钱款 案情：

商品虽是正品
防伪码却被刮涂

近期，某知名美妆品牌公司维权团
队发现，淘宝平台一家网店以远低于官
方指导价的价格销售其热门保湿面霜、
精华液等产品。为核实情况，品牌方委
托公证机构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购买
了涉案多款产品。

经查验，涉案商品确为品牌正品，
但外包装盒、瓶身底部的防伪码、溯源
码等所有可用于产品溯源的标识均被
人为刮除，消费者无法通过官方渠道查
验商品真伪，也无法享受品牌提供的退
换货、质保等正规售后服务。品牌方认
为，该店铺的行为破坏了品牌正常的价
格体系和流通秩序，损害了品牌商业信
誉，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南安市人
民法院。

审理：
构成不正当竞争
停止销售并赔偿

法院受理案件后，法官先与被告沟
通了解情况。该网店经营者称是为牟取
差价，通过朋友的会员账号从其他平台
低价囤货，为防止品牌方查处跨区域

“串货”行为，在发货前故意刮除商品上
的全部溯源信息。

法官详细释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明确指
出虽然其销售的是正品，但刮除商品
溯源标识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
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已构成不正当
竞争。同时，法官也耐心倾听了被告的
陈述，了解到其经营规模小，主观上并
无恶意诋毁原告品牌的意图，且在收

到法院传票后已主动下架了刮码商
品，认错态度诚恳，亦向原告承诺，今
后将严格规范自身经营行为，绝不再
次实施类似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经过
法官多次组织调解和耐心细致的释法
说理，双方最终自愿达成一致调解协
议：被告立即停止销售所有刮码的该
品牌美妆产品，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
合理维权费用。

提醒：
应从合法授权渠道进货
保留完整防伪和溯源标识

法官介绍，“卖正品就不违法”是很
多经营者都存在的法律误区，刮码销售
看似只是规避品牌管理的“小聪明”，实
则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根据反不正当

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实施扰乱
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刮码销售行为造成
商品信息丢失，破坏商品包装完整性，
影响商品来源的识别功能，影响消费者
对商品质量的信任，导致消费者无法查
验商品真伪、享受正规售后服务，也妨
碍了商标权利人对商品的流通管理、产
品质量追踪，导致商标权人商誉受损、
增加管理难度，最终损害整个市场的公
平竞争秩序。

法官提醒，经营者应通过合法授权
渠道进货，不得通过刮码、撕标等方式
规避品牌管理；消费者在购买美妆产品
时，务必查验完整的防伪和溯源标识，
切勿贪图低价购买“刮码货”，以免自身
权益受损。

刮码销售美妆产品 商家构成不正当竞争
不少经营者认为，只要卖的是正品，就不会触犯法律。真的如此吗？记者了解到，

有人为牟利低价囤积美妆产品后，刮除商品防伪码、溯源码再销售，虽然卖的是正
品，但是被法院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近日，南安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融媒体记者 陈灵 杨泳红 通讯员 吴建璋

晋江市安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晋江市安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刮除商品防伪码刮除商品防伪码、、溯源码再销售构成不正溯源码再销售构成不正
当竞争当竞争（（CFPCFP供图供图））


